
 

证券代码：300480        证券简称：光力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9 

                       郑州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郑州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

成了《郑州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

案）”）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1、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16年2月22日；  

2、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23.06元/股；  

3、授予数量：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定的激励对象为59人，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为81.00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9,200.00万股的0.88%。本次激励对象包括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团队成员。 

4、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81.00万股，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A股普通

股。 

5、本计划自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即行锁定。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内

为锁定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期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锁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禁售期安排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3）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则这部

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激励对象名单及获授情况 

激励对象人员名单及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占授予限制

性股票总数

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

本的比例 

赵旭阳 副总经理 100,000 12.35% 0.11% 

曹伟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董事会秘书 
70,000 8.64% 0.08%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业务（技术）人

员（57 人） 
640,000 79.01% 0.70% 

合计（59 人） 810,000 100% 0.88% 

本次完成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以及激励对象与公司2016 年4 月7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

布的《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人员名单及股票数量的公告》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一致，未有其他调整。 

7、本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3月23日出具了《郑州光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41030004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16年3月22日止新增

注册股本及实收股本情况，认为：截至2016年3月22日止，公司已收到59名激励对象实际出

资金额共计人民币18,678,600.00元，其中：计入实收股本的金额为人民币810,000.00元，计

入资本公积的金额为人民币17,868,600.00元。变更后累计实收股本为人民币92,810,000.00元。 

三、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6年2月22日，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

日期为2016年4月14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9,000,00

0 
75.00% 810,000     

69,810,00

0 
75.22% 

3、其他内资持股 
69,000,00

0 
75.00% 810,000     

69,810,00

0 
75.22%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15,000,00

0 
16.30%      

15,000,00

0 
16.16% 

   境内自然人持

股 

54,000,00

0 
58.70% 810,000     

54,810,00

0 
59.06%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3,000,00

0 
25.00%      

23,000,00

0 
24.78% 

1、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0 
25.00%      

23,000,00

0 
24.78% 

三、股份总数 
92,000,00

0 
100.00% 810,000     

92,810,00

0 
100.00%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收益摊薄情况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9,281万股摊薄计算，2015年度每股收益预计为

0.30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200万

股增加至9,281万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化。本次授予前，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赵彤宇先生持有公司46,228,500股，占公司原总股本的50.25%；本

次授予完成后，赵彤宇先生持有公司46,228,500股，占公司新总股本的49.81%。本次限制性

股票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郑州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 


